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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協助員工避免墮入貪污和其他不當行為的羅網，管理

人員應加強他們對下列各方面的認識 :

❖ 防貪法例

❖ 公務員的行為及紀律指引

❖ 容易導致貪污舞弊的情況

I.  防貪法例

•《防止賄賂條例》防止政府內的貪污罪行，並為政府

人員定下最基本的行為準則。

• 所有政府人員必須恪守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3、4及10

條的條文。

第3條

未得許可接受利益

第4條

濫用職權接受利益

第10條

維持高於收入的生活水平

此外，《廉政公署條例》亦賦予廉署權力，對涉嫌藉

著或被指透過不當使用職權而觸犯勒索罪行的政府人員

進行調查。

利益與款待

利益指任何有價值的事物，惟款待除外。例子包括

饋贈(金錢或物件)、佣金、貸款、受僱工作、折扣、服

務或優待等。

款待指供應在當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，以及任何與

此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娛樂，例如餐宴附帶的表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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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彼 - 瞭解法規與貪污問題的誘因

此條文十分重要，政府人員應同時熟讀相關的《接

受利益（行政長官許可）公告》（下簡稱《接受利益公

告》）。

1. 第3條

要點

精神

刑罰

注意事項

• 政府人員4

• 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

• 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

• 預防政府人員誤墮「糖衣陷阱」。

根據過往經驗，行賄者通常不會在

剛與政府人員接觸時便行賄。貪污

往往始於有關人員貪取一些小恩

惠。

• 確保公務員隊伍恪守高度的誠信操

守。這些嚴格標準是必須的，因為

他們擁有普通市民所沒有的權力和

影響力。

• 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

一年

• 按法庭指示的方式充公所得利益

• 無論接受利益是否有貪污動機，皆

可能抵觸第3條。

• 有關利益不論以公職或私人身分索

取或接受，皆可能抵觸第3條。

• 制訂《接受利益公告》的目的，是

為確保第3條不會對政府人員的公

務及私人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限制。

•《接受利益公告》是一套十分重要

的指引，特別是在管理人員向下屬

建議應否接受利益時，可作為依

據。

4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3條原文用字是「訂明人員」。根據《防止賄賂例》
第2(1)條，訂明人員包括擔任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
屬永久或臨時性質。詳情請參考有關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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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接受利益（行政長官許可）公告》

•《接受利益公告》闡明政府人員5可在甚麼情況下索取

或接受「受限制利益」。「受限制利益」包括禮物(金

錢或物件)、折扣、貸款、機費、船費和車費。這些

利益只可以在《接受利益公告》內所定明的情況下

接受。

• 政府人員能否根據「一般許可」接受「受限制利

益」，須視乎提供利益的場合、利益的價值和提供利

益者的身分。《接受利益公告》把提供利益者的身分

分為：親屬 (公告內界定有19類)、私交友好、其他人

士及商人/商業機構/會社。詳情如下：

禮物/折扣/機費、船費、車費

提供利益者的身分

限制:
幣值上限

其他條件

親屬*

可索取或接

受任何價值

的禮物/折扣/

機費、船

費、車費

-無其他
條件

私交友好

只可在特別場

合(如生日)或其

他場合分別接

受不超過港幣

3,000元或港幣

500元的禮物/

機費、船費、

車費

其他人士

只可在特別場
合(如生日)或其
他場合分別接
受不超過港幣
1,500元或港幣
250元的禮物/
機費、船費、

車費

商人/

商業機構/

會社

可索取或
接受任何價值的

禮物/折扣/
機費、船費、

車費

-非訂明人員可
獲提供同樣的
利益

-提供利益者與
有關訂明人員
並無公事往來

-該訂明人員以
私人身份接受

-提供利益者並非有關訂明人員
的下屬

-提供利益者與有關訂明人員所
任職的部門並無公事往來

-該訂明人員以私人身份接受

5《接受利益公告》的原文用字是「訂明人員」。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
第2(1)條，訂明人員包括擔任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
永久或臨時性質。詳情請參考有關條例。



貸 款

* 「親屬」指：

- 配偶(包括妾侍)

- 與該名政府人員共同生活，一如夫婦的任何人士

- 未婚夫、未婚妻

- 父母、繼父母、合法監護人

- 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繼父母、配偶的合法監護人

- 祖父母、曾祖父母

- 子女、由法庭判令受其監護者

- 配偶的子女、由法庭判令受配偶監護者

- 男女孫及男女外孫

- 子女的配偶

- 兄弟姊妹

- 配偶的兄弟姊妹

- 異父或異母所生的子女

- 繼父與前妻或繼母與前夫所生的子女

- 兄弟姊妹的配偶

- 兄弟姊妹的子女

- 父母的兄弟姊妹

- 父母的兄弟姊妹的配偶

- 父母的兄弟姊妹的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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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彼 - 瞭解法規與貪污問題的誘因

貸款者的身分

限制:
貸款額上限

其他條件

親屬*

無限制

-無其他條件

私交友好

每人每次不超
過港幣3,000元

其他人士

每人每次不超
過港幣1,500元

商人/

商業機構/

會社

無限制

-非訂明人員可
獲同樣的貸款
條件

-貸款是在貸款
者經營正常業
務情況下批出

-貸款者與有關
訂明人員並無
公事往來

-該訂明人員以
私人身份獲批
准貸款

-30日內清還

-貸款者並非有關訂明人員的下
屬

-貸款者與有關訂明人員所任職
的部門並無公事往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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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政府人員如欲在上列兩表「一般許可」以外的情況索

取或接受「受限制利益」，必須獲得「特別許可」。

例如政府人員應獲得「特別許可」才可接受下屬送贈

的結婚禮物；他亦必須在接受禮物之前或其後的合理

時間內盡速向部門申請「特別許可」。《接受利益公

告》及個別部門指引均已闡明部門內獲授權審批「特

別許可」人員的職級。

•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4/2007號《公務員以公職

身分獲得的利益／款待及部門獲贈惠及員工的禮物

和捐贈》第3及4段，《接受利益公告》並無批准政

府人員以公職身分接受利益。 政府人員以公職身分

出席社交場合或典禮所獲贈的禮物，均為致送予該

員所屬部門的禮物。 倘若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退還禮

物並不恰當，有關人員應向部門報告，並將所獲贈

的禮物提交部門處理。處理方法可包括：

✦ 與同事共享；

✦ 由接受禮物的人員保存；

✦ 用作部門幸運抽獎的獎品；

✦ 轉贈慈善機構、學校、圖書館或博物館；或

✦ 陳列於辦公室內。

在任何情況下，部門都應按照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

4/2007號第10-14段的規定辦理。

建議處理禮物的方式

• 政府人員如不知道提供禮物者的身分或對該禮物

是應該以公職或私人身分接受有疑問，他便應採

用以公職身分接受禮物的方式處理，以符合政府

人員廉潔操守的精神。

• 部門首長可考慮委派高層人員或委員會專責處理

禮物，以便提高處理有關程序的效率和確保部門

的誠信文化。此機制必須透明及公開，並有適當

的監察和制衡，所有個案也須有妥善的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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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彼 - 瞭解法規與貪污問題的誘因

• 處理政府人員以公職身分接受禮物的建議程序

如下：

• 政府人員在《接受利益公告》「一般許可」包括的情

況下索取或接受利益，是不會被控觸犯《防止賄賂條

例》第3條的。 不過，如果該員因索取或接受利益而

導致或可能導致其私人事務與公務間出現利益衝突，

則不論所接受的利益是否屬《接受利益公告》許可，

他亦可能會遭受紀律處分(請參照第18頁「利益衝突」

部分)。

政府人員接受禮物

該員須將禮物和有關資料，

例如：禮物的性質和估值、

提供禮物者的姓名和送贈禮物的場合等，

提交獲部門授權處理禮物的人員/委員會。

獲授權人員/委員會須按照

所屬部門的指引來決定處理的方法，

而該部門指引必須根據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4/2007號

內的原則來訂定。

獲授權人員/委員會須記錄

禮物的資料和處理方法。

獲授權人員/委員會須通知

接受禮物人員他可否保存該禮物

或其他處理禮物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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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第4條

3. 第10條

• 曾任職或現職於政府的人員

• 維持的生活水平或擁有或控制的財富

與其公職薪俸不相稱

• 未能向法庭作出圓滿解釋

• 懲治持續受賄的政府人員

• 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

十年

• 將未能向法庭作出圓滿解釋的資產充公

• 對違反第10條所提出的檢控，並不受

時間限制。

• 在提出檢控時，被告不一定仍在政府

任職。

要點

精神

刑罰

注意事項

• 政府人員6

• 在香港或其他地方

• 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

• 濫用其職權或公職

• 預防政府人員濫用職權

• 保障政府及社會的整體利益

• 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50萬元及監禁七

年

• 按法庭指示的方式充公賄款

• 是否直接接受利益並非考慮有否觸犯

第4條的關鍵因素。即使利益是透過

第三者如配偶等接受，仍會被視為代

該政府人員接受。

• 儘管有關人員並沒有實際權力對行賄

者履行承諾或根本沒有履行承諾，行

賄或受賄雙方均可能被視作違法。

此條文處理與公職有關的貪污罪行。

此條文乃就政府人員7維持高於其收入所得的生活水

平作出規範。

要點

精神

刑罰

注意事項

6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4條原文用字是「公職人員」。根據《防止賄賂條
例》第2(1)條，公職人員包括訂明人員和公共機構的僱員，而訂明人
員則包括擔任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
質。詳情請參考有關條例。

7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10條原文用字是「訂明人員」。根據《防止賄條
例》第2(1)條，訂明人員包括擔任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
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質。詳情請參考有關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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